
沪房保障〔2024〕45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保障房供后管理
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城管执法局：

住房保障是重要的民生工作，社会高度关注。为进一

步加强本市保障房供后管理，坚决遏制保障房违规使用行

为，健全供后管理长效机制，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 夯实主体责任

本市廉租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含公共租赁住房）

和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禁止出租（出借）、转租等违规使用

行为。保障房供后管理，采取“市区联手、以区为主”的

模式。各区政府要高度重视保障房供后管理工作，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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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由区政府牵头，区房管、住建、规资、公安、城管、

市场监管等部门和街道（镇）共同推进的供后管理协调机

制，通过联席会议等方式，沟通工作情况，研究解决供后

管理中的难点重点问题，夯实主体责任，明确职责分工。

房屋所在地区、街道（镇）按照属地化管理要求，将

保障房纳入城市网格化管理和社区综合治理，组织力量开

展常态化供后管理巡查。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分

配供应区应配合保障房所在区共同做好保障房供后管理工

作。

二、多措并举 完善长效机制

（一）加大巡查力度

保障房所在区房管部门、街道（镇）应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委托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或专业机构，加强小

区日常巡查力度。政府购买服务价格，由各区根据政府购

买服务规定及具体服务内容等确定，相关费用可通过共有

产权保障住房政府产权份额转让价款等途径列支。

区房管部门应指导保障房产权（运营）单位优选物业

服务企业，要求其按照按质论价、质价相符、优质优价的

原则提供物业服务，并可将主动接受委托开展保障房日常

巡查作为物业服务企业招投标要求之一。



根据市级部门统一部署，各区每年定期组织开展保障

房供后管理全面排查，对排查发现的相关违规行为，依法

依规严查快处。同时，建立保障房日常巡查月报制度。

（二）健全发现机制

一是区房管部门会同区城管部门及街道（镇），对保

障房小区、小区周边房地产经纪门店及相关网络信息平台

等开展日常巡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专业机构开展巡查

的，区房管、城管部门及街道（镇）通过抽查、走访等方

式，对受托单位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加强监管力度。

二是巡查单位应制定并严格落实日常巡查计划，对巡

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及时予以劝阻并及时上报。区房管

部门会同有关单位建立完善保障房供后管理台账制度，及

时记录相关违规行为及查处信息。

三是鼓励单位和个人对保障房违规使用行为进行举

报、投诉，有关责任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处理。经查证属实

的，可适当给予表彰奖励。

四是区房管部门指导督促保障房产权（运营）单位，

通过技防手段加强房屋使用管理，探索使用人脸、指纹、

身份证识别等智能门禁。区房管部门主动对接，建立健全

与区公安、城管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等



手段，对违规行为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理，切实提升保

障房供后使用行为的管理效能。

（三）提升管理能级

一是加强保障家庭档案管理。房屋所在区房管部门应

建立完善保障家庭“一户一档”管理机制，加强对保障房

小区入住人员的管理。市住房保障中心加强保障房供后管

理信息系统建设，优化各区保障房供后管理信息上报和共

享机制。

二是加强管执联动。区房管部门抓好前端处置，对违

规使用行为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逾期未整改的，应将有

关线索及时移交区城管部门。区城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查

处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三是健全城管执法系统联动机制。加强跨区协作，共

享执法信息。涉及跨区执法的案件，根据城管执法系统管

辖权界定规则，由相应的城管执法部门依法查处。

（四）完善考核机制

市房管部门结合保障房供后管理要求及工作实践，制

定科学的工作考核标准，力求客观、真实地评价各区保障

房供后管理工作实际情况。结合年度工作考核、“比学赶

超”、立功竞赛等，对供后管理工作成效突出的区予以表彰，



对不积极履行供后管理职责的区敦促改进。整改不力的，

将通过季度工作点评等方式上报市委、市政府，计入年度

工作考核扣分项并进行内部通报。

（五）加大政策宣传

在做好日常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各区应在保障房集中

交付期、租赁旺季等重要时间节点，通过短信提示、小区

横幅、宣传栏、告知书等方式，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营造诚信合规居住的良好氛围。

附件：关于做好 2024 年本市保障房供后管理专项排查

工作的通知

2024 年 3 月 27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附件

关于做好 2024 年本市保障房供后管理
专项排查工作的通知

各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城管执法局：

为进一步加强本市廉租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含公

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等各类保障房供后使用

行为管理，坚决遏制出租（出借）、转租等违规使用行为，

现就保障房供后管理开展专项排查，具体要求如下：

一、建立工作专班

各区应抓紧成立由区政府牵头，房管、住建、规资、

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和街道（镇）共同参与的保

障房供后管理区级工作专班，建立健全供后管理协调机制，

研究解决供后管理难点重点问题，组织开展定期专项排查

工作。

二、开展全面排查

（一）排查范围

本区廉租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含公共租赁住房）、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已入住项目。

（二）工作要求

区房管部门会同区城管、公安、街镇、居委、保障房



产权（运营）单位等，对区域内各类保障房供后管理情况

立即开展专项排查，做到全覆盖、底数清、情况明。对排

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及时与相关责任方进行约谈，责令

限期整改、严肃查处，举一反三、力求实效。市住房保障

中心加强指导督促。

各区应就专项排查情况形成书面报告，并于 4 月 15

日前报市住房保障中心汇总。

（三）排查内容

对保障房违规出租（出借）、转租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对保障房小区周边房地产经纪门店、

相关网络信息平台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是否存在为保

障房违规出租（出借）、转租行为提供经纪服务或违规发

布房源信息的情况。

三、建立月报制度

建立保障房日常巡查月报制度。自 2024 年 5 月起，各

区房管部门就保障房供后管理日常巡查及违规行为查处情

况形成月报，于每月底上报市住房保障中心。

四、其他

各区应根据工作要求尽快完成保障房供后管理区级工

作专班组建，并根据工作实际形成供后管理政府购买服务

方案。区房管部门于 4 月 15 日前将专班组建情况及政府购

买服务方案（如暂不实施，需说明情况）书面反馈市房管



局保障处。

特此通知。

（联系人：市房屋管理局保障处，联系电话：23116191，

传 真 ： 23116074 ； 市 住 房 保 障 中 心 ， 联 系 电 话

63193311-14278，传真：63193583）

抄送：各区人民政府。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3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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